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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://attach.tycg.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碼

：3WQU5Z

主旨：請轉知與協助重新公告勘誤後「10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

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」及「105學年度桃連區國中技能優良

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(職業類科)簡章」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105年

2月19日武教字第1050000476號函轉教育部105年2月16日

臺教授國字第105001531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勘誤說明如下：

(一)免試入學簡章

１、農產行銷科誤植農業群，更正為商業與管理群。

２、五專代碼應為四碼，非原公告簡章之六碼，因顯示代

碼與否不影響系統分發，故刪去代碼說明。

３、附表三修正為個人報名表件。

４、原公告簡章版本第32、33、35、36、59頁勘誤表如附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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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技優甄審簡章：技優生甄審入學簡章第16至21頁附表一

「105學年度桃連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相

關專業群科(職業類科)對照表」原公告版本內容，部分

應納入而未納入之桃連區招生科組應增列，以及部分非

桃連區之招生科組應刪去，勘誤表如附件。

三、勘誤後之免試入學簡章暨技優甄審簡章如附件，請提醒已

下載簡章之親師生進行更正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福建省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、福建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

小學、福建省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、福建省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、福建

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10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

員會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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